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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6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且本议案经董事会全

体成员一致同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属于董事会

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回购的股份后续将全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计划，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 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10.4元/股（含）。 按回购资金总额上限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总数

约为1,923.08万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41%；按回购资金总额下限测算，预计可回购

股份总数约为961.54万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21%，具体以公司公告回购方案实施

完毕之日的实际回购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和

《回购报告书》。

2022年7月9日，公司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的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2022年8月2日，公司披露了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关于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

2022年9月2日，公司披露了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关于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

2022年10月10日，公司披露了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

2022年11月1日，公司披露了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

在回购期间内，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回

购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2022年11月30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2,314.80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50%，最高成交价为6.7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6.22

元/股；已使用回购资金总额为14,999.83万元（不含交易费用），占公司拟回购金额下限

10,000万元的150.00%，占公司拟回购金额上限20,000万元的75.00%。本次回购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方式及资金来源等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和回

购报告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二）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相关

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

自原预约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年7月8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

交量为18,678.18万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

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4,669.54万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

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三）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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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待机构投资者调研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投资者调研情况

近期，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电话会议及腾讯会议等

方式接待了瑞银证券、银河证券、摩根士丹利、中泰证券、兴业证券、天风证券、

华鑫证券、国海证券、华泰证券、国盛证券，华夏基金、工银瑞信、鹏华基金、天

弘基金、博时基金、中再资产、平安资产、中国人寿资产、信达资产等机构投资

者调研，公司董事会秘书靖菁女士、证券事务代表谢华刚先生及相关业务部门

负责人参加了投资者调研会议并对投资者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二、 调研的主要问题及回复情况

1.� 公司第三季度新签订单进行了重新分类，新增投资运营、绿色环保等

板块，公司未来在这些新的细分领域的战略重点是什么？

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新签订单按照“十四五”规划“8+N”产业进行了重

新分类，从原工程承包板块中拆分出投资运营板块和绿色环保板块，现有工程

承包、 投资运营及绿色环保三个板块新签订单合计与原工程承包板块基本对

应。

未来，公司将继续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核心业务，立足铁路、公路、城市轨

道交通工程，稳步提升房建、市政领域市场份额，同时稳健开展投资运营业务，

大力发展绿色环保业务，在新兴行业积极孵化、拓展业务，实现新的突破。

2.�公司绿色环保产业总体发展情况？ 公司在绿色环保方面有哪些类型的

项目？

公司绿色环保业务主要包括：一是流域治理、水环境综合治理业务；二是

新能源相关业务，包括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抽水蓄能等；三是建筑垃圾资源化

等业务。

公司秉承“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紧紧抓住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带

来的重大机遇， 加快基础设施绿色升级， 实现绿色环保产业规模效益快速增

长。 2022年前三季度， 公司绿色环保产业新签合同额1159.8亿元， 同比增长

144.23%。

“十四五” 期间，公司将全面贯彻碳达峰、碳中和总体部署，着眼全局、谋

划长远，高标准培育专业平台，担当绿色环保产业链“链长” ，打造产业生态体

系，加大对绿色环保产业的经营开拓力度，重点发展流域治理、水环境治理、新

能源、抽水蓄能及建筑垃圾资源化等业务，推动绿色环保产业成为公司新的增

长点。

3.�今年公司前三季度经营性现金流较去年同期明显好转的原因是什么？

公司前三季度经营性现金净流出11.68亿， 较去年同期少流出470.63亿，

经营性现金流同比好转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今年国家推出加快基础设施建

设的政策措施，加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力度，货币政策较为宽松，公司业务

资金面相对宽裕；二是公司加大了清收清欠力度，工程款等各类应收款项实现

稳定回流；三是国家积极推行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公

司收到增值税留抵退税等税收返还有所增加。

4.公司如何看待未来基建市场的前景？

今年4月，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研究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会

议指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

式，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要对五个重点领域加快建设：一是重点加强交

通、能源、水利等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加强信息、科技、物流等产业升级

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强围绕城市群和城市升级的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加强农

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五是加强国家安全基础设施建设。预计在未来较长时间

内，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国家提出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并推出稳经济一揽子措施， 为基建

行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未来，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一批具备条

件的重大工程、新型基础设施、老旧公用设施改造等有效投资建设项目将相继

启动，基建市场前景依然广阔。 公司将充分发挥竞争优势，保持业绩的稳健增

长。

5.今年前三季度公司电力工程新签订单756.42亿元，同比增长604.88%，

增幅较大的原因是什么？ 未来是否有可持续性？

公司前三季度电力工程新签订单同比增幅较大， 主要原因是公司积极响

应国家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相关要求，以抽水蓄能、海上风电市场开发为突

破口，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在水电、风电市场领域取得了一定突破，市场份额快

速扩大。

近期，公司成立了新兴业务总部，负责重点新兴业务的统筹经营，特别是

对水利电力、新能源等具有较大潜力的新兴业务进行研究布局、高端对接、统

筹协调、推进落实，未来将有效促进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

6.�明年将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 高峰论坛，公司“海外优先” 战略是否

继续推进，“一带一路” 市场拓展情况如何？

“十四五”期间，公司将坚守“海外优先”战略不动摇,积极参与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 ,深化国际产能与基础设施合作,实现海外优先优质发展。

2022年前三季度， 公司境外业务新签合同额1501.54亿元， 同比增长

32.59%。 2022年是公司“十四五” 规划的深化之年,也是做深做实“海外优

先”战略的关键之年。 公司将深入推进“海外优先” 战略,保规模、防风险、提

质效,全力以赴推进海外业务高质量发展。

非洲的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等产油国是公司的传统核心优势市

场，近几年，公司加大“一带一路” 国家尤其是中东、东南亚、中亚国家市场开

拓力度，一批重大项目相继落地。由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承建的卡塔尔世界杯主

体育场卢赛尔体育场，就是中卡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 的标志性项目。目前，

公司在“一带一路” 国家的收入占比已经超过公司海外营业收入的40%。

三、 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和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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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品特装”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

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2133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长江保荐”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900.00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95.00 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76.00 万股，占发行

总数量的 4.00%，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9.00 万股

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1,282.5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31%； 网上发行数量为

541.5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69%。 最终网下、网

上初始发行合计数量 1,824.00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

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60.98 元 /股，晶品特装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T 日）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晶品特装” A股 541.50 万股。

根据 《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

告》” ）和《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

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505.76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

即 182.40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 1,100.1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31%，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723.9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69%。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813277%。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获得初步配售资格的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 60.98 元 / 股与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数量，从配售对象在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的银行账户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网

下发行专户足额划付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应当于 2022 年 12 月 1日（T+2 日）16:00 前到账。 请投资者注

意资金在途时间。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投资者在

缴纳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12 月 1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

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

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2 年 12

月 2 日 （T+3 日）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以下简称 “网下配售摇号抽

签” ）。网下限售摇号抽签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

配一个编号。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

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

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少于有效拟申购数量

的，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公告披露违约情况，并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

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

按承诺参与了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者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有效。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

称

类型

获配股

数（万

股）

获配股数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

（元）

合计（元）

限售

期

长江证券

创新投资

（湖北）有

限公司

参与跟

投的保

荐机构

相关子

公司

76.00 4.00 46,344,800.00 - 46,344,800.00

24

个月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

海棠厅进行了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网上摇号中签

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6152，1152，2005

末“5”位数 32450，44950，57450，69950，82450，94950，19950，07450

末“6”位数 030095

末“7”位数 6811533，1811533，9415026

末“8”位数 10307981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晶品特装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14,478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 500 股晶品特装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 号）、《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上证发〔2021〕77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

证协发 〔2021〕213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

则》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

证协发〔2021〕212 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

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交所业务管理系统平台 （发行承销业

务）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T 日）结束。 经核

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321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8,297 个有效报价配

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4,017,11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

效申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

下发行总量的

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A类投资者 2,487,750 61.93% 7,774,621 70.67% 0.03125162%

B类投资者 14,460 0.36% 45,089 0.41% 0.03118188%

C类投资者 1,514,900 37.71% 3,181,290 28.92% 0.02100000%

合计 4,017,110 100.00% 11,001,000 100.00% 0.02738536%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零股 692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配售给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 “银华沪深 300 成长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

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

细表” 。

四、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12 月 2 日（T+3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

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2 年 12 月 5 日（T+4 日）在《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北京晶品特

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

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61118563、021-61118537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1

日

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丰立智能”、“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

３

，

０１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的决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２００５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

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由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

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

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

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

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组成，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

的战略配售。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在《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中

披露本次战略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

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３

，

０１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０６％

，本次

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１２

，

０１０．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４５１．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

，仅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如

有）组成。 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

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９０．９５

万股，占扣除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６７．５５

万股，占扣

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

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

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Ｔ＋

２

）刊登的《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

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

日（周五）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Ｔ－６

日）登载于中国证监

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

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上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601665� � � � � � � � � �证券简称：齐鲁银行 公告编号：2022-058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发行

人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银行” ）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11月30日（T+1日）主持了齐鲁银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齐鲁转债” ）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

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8264、5764、3264、0764

末“5”位数 69218、19218

末“6”位数 190601、390601、590601、790601、990601

末“7”位数 7149985、8399985、9649985、5899985、4649985、3399985、2149985、0899985

末“8”位数 05398100

末“9”位数

936236676、811236676、686236676、561236676、436236676、311236676、186236676、

061236676

末“11”位数 08406438101

凡参与齐鲁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

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4,548,183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手（1,000元）齐鲁转债。

特此公告。

发行人：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603809 证券简称：豪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9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636号文核准。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简称为

“豪能转债” ，债券代码为“113662” 。

类别 认购数量（手） 放弃认购数量（手）

原股东 413,291 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85,525 1,184

主承销商包销数量（放弃认购总数量） 1,184

发行数量合计 500,000

一、 本次可转债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的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11月25日（T日）结束，配售结果如下：

类别 配售数量（手） 配售金额（元）

原股东 413,291 413,291,000

二、 本次可转债网上认购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 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2年11月29日（T+2日）结束。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可转债网上发行的最终认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类别 缴款认购数量（手） 缴款认购金额（元） 放弃认购数量（手） 放弃认购金额（元）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85,525 85,525,000 1,184 1,184,000

三、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数量为1,

184手，包销金额为1,184,000元，包销比例为0.24%。

2022年12月1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承销协议将包销资金与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

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转至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登记申请，将包销可转

债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一） 发行人：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南二路288号

联系电话：028-8621� 6886

联系人：侯凡

（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联系电话：021-58835189、010-60840822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特此公告。

发行人：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1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行政监督管理措施决定书送达公告

宋宝（身份证号3301271983****5215）：

因你对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公司的合规管理负有直接责任，违反了《证

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

办法》（证监会令第166号）第十条的规定。

根据《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合规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我局决

定对你采取监管谈话的监督管理措施。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关于对宋宝采取监管谈话措

施的决定》（浙证监措施〔2022〕127

号）， 该决定书已全文登载于我局官方

网站。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到我局领取前述决定书 （联系电话：

0571-88223927）。 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

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

监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

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

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2022年11月30日

浙证监措施〔

2022

〕

127

号

关于对宋宝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

宋宝：

经查，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

司（以下简称分公司）存在不具备证券从业资

格人员违规参与客户营销的情况。分公司在日

常合规管理中存在薄弱环节，未能有效防范员

工违法违规风险。 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公司

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证

监会令第166号）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

你（身份证号3301271983****5215）作

为时任分公司负责人，对分公司的合规管理负有

直接责任，违反了《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根据《证

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

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采取监管

谈话的监督管理措施。 请你于2022年11月22日

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浙江证监局（地址：浙江省

杭州市上城区民心路1号18楼）接受监管谈话。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

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行

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

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浙江证监局

2022年11月17日


